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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合同协议书

发包人 (全称): 兴安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承包人 (全称): 广西千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根据 《民法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及有关法律规定,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

原则,双方就 兴安县⒛25年国、省、县、乡道交通安全设施提升项目 施工及有关事项协商一致,共同达

成如下协议 :

一、工程概况

⊥。工程名称:                交通安全设施提升项目 。

2.工程地点: 广西桂林市兴安县 。

3,工程内容: 详见施工图及工程量清单 。

1.工程承包范围: 详见施工图及工程量清单 。

二、合同工期

计划开工日期:z⒓鲜 〃 月/'日。 (实际开工日期以开工令为准)
计划竣工日期:z垫刍△z月 工∠ 日。

工期总日历天数:阻 天。工期总日历天数与根据前述计划开竣工日期计算的工期天数不一致的,以

工期总日历天数为准。

三、质量标准

工程质量符合          质量验收规范合格标准。

四、签约合同价与合同价格形式

l 签约合同价为 :

总价:人民币 (大写)壹佰肆拾柒万壹仟玖佰贰拾叁元肆角贰分 (Y1吐 71923.42元 );

其中:

(1)分部分项工程和单价措施项目费用合计: ⒕22764.83元

(2)总价措施项目费用合计: 46199.飕  兀

其中:安全文明施工费: 35538,29元

(3)其他项日费用合计: 2958.81元

2 合同价格形式:采用固定综合单价合同形式。

五、项目经理

承包人项目经理: 张艳秋。

六、合同文件构成

卞协议书与下列文件一起构成合同文件 :



(1)中标通知书 (如果有);

(2)投标函及其附录 (如果有);

J       (3)专 用合同条款及其附件 ;

(4)通用合同条款 ;

(5)技术标准和要求 ;

(6)图纸 ;

(7)己标价工程量清单或预算书 ;

(8)其他合同文件。

在合同订立及履行过程中形成的与合同有关的文件均构成合同文件组咸部分。

上述各项合同文件包括合同当事人就该项合同文件所作出的补充和修改,属于同一类内容的文件,应

以最新签署的为准。专用合同条款及其附件须经合同当事人签字或盖章。

七、承诺

1.发包人承诺按照法律规定履行项目审批手续、筹集工程建设资金并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和方式支付

合同价款。

2.承包人承诺按照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组织完咸工程施工,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 ,不进行转包及违法

分包,并在缺陷责任期及保修期内承担相应的工程维修责任。

3.发包人和承包人通过招投标形式签订合同的,双方理解并承诺不再就同一工程另行签订与合同实质

性内容相背离的协议。

八、词语含义

本协议书中词语含义与第二部分通用合同条款中赋予的含义相同。

九、签订时间

本合同璎 年 //月  /'日 签订。

十、签订地点

本合同在 广西桂林市兴安县 签订。

十一、补充协议

合同未尽事宜,合同当事人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是合同的组成部分。

十二、合同生效

本合同自 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单位公章后 生效。

十三、合同份数

本合同一式 柒 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发包人执 叁 份,承包人执 叁 份,招标代理机构执E

份 。



发包人 :

队

法定代表

(签字或

统一社会

地址 :

邮政编码 :

联系人 :

电话 :

传真 :

电子信箱 :

开户银行 :

开户名称 :

账号 :

(公章)兴安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 承包人: (公章 )

法定代表人

(签字或盖章 )

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兴安县兴安镇海洋

路 8号 (1幢 1层 07号房)

邮政编码: 541300

联系人 :

电话: 15777⒛ 0227

传真 :

电子信箱 :

开户银行: 广西兴安民兴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西环路支行

开户名称: 广西千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贝Kf手 :  66000001327茌 500010

∷獭
 〓 人:铴

千
 
 
 

理

西
 
 
 

代

〓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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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50325MA5PWJQN9W

hxa1cdb08cdb214270ad7d1578162bf674



第二部分 通用合同条款

本工程的施工合同通用条款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和建设部颁布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示

范文本 )》  (GF⒛ 17刊⒛ 1)。



第三部分 专用合同条款

1,一般约定

1,1词语定义

1.1.1合同

1.1.1.10其他合同文件包括: (D本合同协议书; (2)中 标通知书; (3)投拯芏及其附件; (4)

本合同专用条款及补充条款: (5)本合同通用条款: (6)标准、规范及有关技术文件: (7)图 纸 (含图

纸 '丨鳘改通知单及图纸设计变更文件); (8)王程量清单; (9)本工程预算控制价造价成杲文仵及其他合

同文件。

1.1.2合同当事人及其他相关方

1.1.2.4监理人 :

名  称:卫 ;

资质类别和等级:卫 ;

联系电话:卫 ;

电子信箱:卫 ;

通信地址:⊥ 。

1.1.2.5设计人 :

名  称: 广西方泽建筑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

资质类别和等级: 市政乙级 ;

联系电话:  /  ;

电子信箱:  /  ;

通信地址:  / 。

1.1.3工程和设备

1.1.3,7作为施工现场组成部分的其他场所包括: 按通用条款执行。

1.1.3.9永久占地包括: 为实施I程需永久占用的土地 。

1.1.3.10临 g,l占 地包括:~为芏龅.L程需临时占用的土地 。

1.3法律

适用于合同的其他规范性文件:同通用条款。

1.4标准和规范

14.1适用于工程的标准规范包括:现行国家、地方、部门有关标准规范。



1.4.2发包人提供国外标准、规范的名称: 无 ;

发包人提供国外标准、规范的份数: 无 ;

发包人提供国外标准、规范的名称: 无 。

1.4.3发包人对工程的技术标准和功能要求的特殊要求: 无 。

1.5合同文件的优先顺序

合同文件组成及优先顺序为 :

(1)合同协议书 ;

(2)中标通知书 (如果有);

(3)投标函及其附录 (如果有);

(4)专用合同条款及其附件 ;

(5)通用合同条款 ;

(6)技术标准和要求 ;

(7)图纸 (含图纸修改通知单及图纸设计变更文件 ) :

(8)己标价工程量清单 ;

(9)其他合同文件 (包括本工程预算控制价造价成果文件、招标文件等文件 );

(10) 《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 (CJB50502013)》 及其广西实施细则及 《关于建筑业实施营业

税改征增值税后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工程计价依据调整的通知》 (桂建标 (⒛ 16)17号 )、  《建设工程工

程量清单计算规范 (GB5085d~5086⒉⒛ 13)》 及其广西实施细则 (修订本)。

说明: (6)、 (7)、  (8)、  (9)填空内容分别限于技术标准和要求、图纸、己标价工程量清单或

预算书、其他合同文件四者之一,其优先顺序可根据采取的不同合同方式由双方约定。

1.6图纸和承包人文件

1.6.1图 纸的提供

发包人向承包人提供图纸的期限:合同签订生效后 7天内;

发包人向承包人提供图纸的数量:贰份,上述图纸及技术资料。 未经监理工程师和发包人同意,承 包

Δ丕徨提丛玺生苤工程无关的第三方。承包人需要增加图纸套数险,承包人白行复制,宸制费田 [H承包人

承担。

发包人向承包人提供图纸的内容:全套施工图纸和其他技术资料。

1.6,4承 包人文件

需要由承包人提供的文件 ,包括 :l、 施工组织设计 ;2、 工程进度计划:3、 管理人员名单、艹下∷、J|

务、上岗证等 ;4、 安全文明施工措施 ;5、 质章保证体系 ;6、 每月 25日 前提供当月施工统计报表下:l卜 0



进度计垭各丁份交监理工程师及发包人;7、 施工图以外的大样图、加工图、标准图、以及建筑装饰深化设

计图纸设计优化建议等。但设计成果文件需经原设计单位审核及认可。最终设计成果归发包人所有。

承包人提供的文件的期限为: 开始施工前 7天内 ;

承包人提供的文件的数量为: 6份  ;

承包人提供的文件的形式为:  纸质版  ;

发包人审批承包人文件的期限: 收到承包人提供的文件后七天内 。

1.6.5现场图纸准备

关于现场图纸准备的约定: 按通用条款执行。

1.7联络

1.7.1发包人和承包人应当在 7天内将与合同有关的通知、批准、证明、证书、指示、指令、要求、

请求、同意、意见、确定和决定等书面函件送达对方当事人。

1.7.2发包人接收文件的地点:  / ;

发包人指定的接收人为:  / 。

承包人接收文件的地点: 施工现场项目部 ;

承包人指定的接收人为: 张艳秋

监理人接收文件的地点:  /  ;

监理人指定的接收人为:   /  。

1.10交通运输

1.10.1出 入现场的权利

关于出入现场的权利的约定:虽正常施王涉及的人员及车辆外,其他人员及车辆进出场内须经过发包

人同意,且 由承包人进行管理登记 。

1.10.3场内交通

关于场外交通和场内交通的边界的约定: 规划批复总平用地红线 。

关于发包人向承包人免费提供满足工程施工需要的场内道路和交通设施的约定:丞包厶鱼遗鱼血遒盗

建并承担相应壹丑。

1.10.4超 大件和超重件的运输

运输超大件或超重件所需的道路和桥梁临时加固改造费用和其他有关费用由承包人承担。

1.11知识产权

1.11.1关 于发包人提供给承包人的图纸、发包人为实施工程自行编制或委托编制的技术规范以及反映

发包人关于合同要求或其他类似性质的文件的著作权的归属:著作权属于发包人。



关于发包人提供的上述文件的使用限制的要求:未经发包人同意,承包人不得为了合同以外的目的而

复制、使用上述文件或将之提供给任何第三方。

1.11.2关于承包人为实施工程所编制文件的著作权的归属:除署名以外著作权属于发包人。

关于承包人提供的上述文件的使用限制的要求:未经发包人同意,承包人不得为了合同以外的目的而

复制、使用上述文阵或将之提供给任何第三方。

1.11.4承包人在施工过程中所采用的专利、专有技术、技术秘密的使用费的承担方式:由承包人承担。

1.13工程量清单锆误的修正

出现工程量清申锆昃时,是否调整合同价格:按 《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 (GB50502013)》 及

其广西实施细则、 《建 i殳工程工程量清单计算规范 (CIB50854~50862⒛ 13)》 及其广西实施细则 (修订本 )

鲢

允许调整合同阶咯拘工程量偏差范围: 按 《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 (GB50509013)》 及其广

西实施细则、 《建设I陧工程量清单计算规范 (GB5OS54~508622013)》 及其广西实施细则 (修订本)等

规定。

2,发包人

2.2发包人代表

发包人代表 :

姓  名:  ' ;

职  务:  ,;

联系电话:__」

电子信箱:~∷ ~;

通信地址:亠 。

发包人对发包人代表的授权范围如下:对工程进度、质量进行监督、办理中间交工工程验收手续,负

责现场签证,解决由发包人授权处理的事宜。

2.4施工现场、施工条件和基础资料的提供

2.4.1提 供施II见场

关于发包人移交边 [现场的期限耍求: 施工场地应当在监理人发出的开工通知中载明的开工日期前七

天具备施工条件并 T多交给承包人,具体施工条件在施工合同中约定。发包人最迟应当在移交施工场地的同

时向承包人提丨;专 :Ξ IJ丙地内地下管线和地下设施等有关资料勹并保证资料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2.4.2提 供tI条 哞

关于发包丿、tI— ∶是供施工所需要的条件 ,包括:发包人可配合承包人办理开工所需手续及相关申请 ,



费用由承包人自行解决,施工场地与公共道路的通道2由承包人负责实施,费用已包含在合同价中。

2.5资金来源证明及支付担保

发包人提供资金来源证明的期限要求:  无 。

发包人是否提供支付担保:   否    。

发包人提供支付担保的形式:   /    。

3.承包人

3.1承包人的一般义务

(9)承包人提交的竣工资料的内容:工程具备竣工验收条件,承包人按工程竣工验收有关规定,向发

包人提交符合 《建设工程文件归档整理规范》内容装订成册的完整竣工资料及竣工验收报告、工程竣工图。

承包人需要提交的竣工资料套数: 承包人向发包人提交竣工档案份数为一式四份;备案资料一式两

份;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档案一式两份 。

承包人提交的竣工资料的费用承担: 由承包人承担相关费用 。

承包人提交的竣工资料移交时间: 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 30天内 。

承包人提交的竣工资料形式要求:望工档案 (竣工档案的内容:施工单位竣工验收文件、施王文生.

竣工图 (按城市建设档案馆要求整理,相关费用由承包人承担 )、 备案资料 (应由承包人提供幽韶佥按挂

林市住建局要求整理 )、 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档案 (应由承包人提供的部分按桂林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

站要求整理 )。

(10)承包人应履行的其他义务 :

①施工用水、用电按表计量,费用由承包人承担,由承包人指派专人配合发包人的计量工作,水费

及电费按发包人要求进行交付;单位工程内其他单位用水、用电由承包人与相关用水、用电单位协商解决。

②本工程在施工过程中如存在多个施工单位同时作业时,承包人必须顾全大局、相互协作、密切配

合,严格服从发包人和监理单位的协调指挥:承包人须积极协调解决施工过程中存在的各类问题,处理好

与相邻施工单位的施I接 口关系,否则,发包人有权要求承包人整改或另行指定其他单位来完成相关配合

工作,其发生的费用从承包人的工程进度款中扣除,且并不需要承包人同意。承包人应始终采取各种合理

的预防措施,对于存在的问题及时反映,对于需要发句1人协调解泱的问题,要提前提Hi,否ΠJ2由 Jl/所造

成的损失由承包人承担 。

③承包人负责办理施工有关的交通特别通告证、有害污水、环卫、环保和噪音等审批手续,并承担

费用,如 因承包人未交纳相关费用,发包人有权从工程款中扣除用于支付相关费用并计入结算。承包人负

责满足施工期间政府职能部门对工地消防设施有关要求,并承担相关费用。

蜒 廑负童协调解决本项目当地居民对工程施工的人为干扰,施工机械进出、材料运输如需通



过村道及村民土地:承包人应当协调与施工现场周边农村及村民的关系 ,并承担相关费用,确保项目施工

川页利进彳亍。

⑤承包人应始终采取各种合理的预防措施,防止承包人员或其内部发生仟何非法的、骚动的或无序

的行为,以保持安定,保护现场及第三人的财产和人身安全。

⑥为发包人依法发包的专业工程承包商提供总承包管理与协调服务,并为专业工程承包商提供一切

旆T方佰。为定句1人和忤胛人在谕△聊.场桴供必要的办公审和办公桌椅等设备。

⑦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有关规定配合发包人其他工程的施工等。

⑧施工期间和施工完毕后,均应及时对施工场地和为其沲工提供的公共道路进行保洁、维护以及维

修,产生的垃圾和被破坏的场地,必须遵照监理人和发包人的指示进行清理、修复,并根据实际情况将场

土盹恢穹至l丨原有状杰,费 FFl白胛。

⑨由于本工程施工现场为居民区,承包人应合理安排施I时间,确保做到不影响周边居民的正常生

活,对居民的合理意见应积极整改,确保工程顺利进行 c

⑩配合发包人做好安全文明工程、领导检杳、宣传等工作。以上相关费用均由承包人承担,并征投

标报价清单中综合考虑,不再另计。

趸D承包人在工程施工期间由于承包人原因引起的责任事故,全部由承包人承担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c

⑦满足国家、行业、控制标准和验收规范,在质量管埋过程中达到或超过质量标准,杜绝重大设各

一般乃以 卜质量事故 ,确保 T程干永久忤缺陷。

3.2项 目经理

3.2.1项 目经理 :

姓  名: 张艳秋  ;

身份证号: 4503251叼 8081⒛ 982;

建造师执业资格等级: 二级市政工程注册建造丿币 :

建造师注册证书号: 二级建筑工程注册建造师 ;

建造师执业印章号:  / ;

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号: 桂律安 B(2023)00093O9:

联系电话: /;

电子信箱: / ;

通信地址: /;

承包人对项目经理的授权范围如下: (1)对本I俣∷追没进行全面管理,行使合同约定的权利,⒎

行合同约定的义务; (2)负 责本工程的施工组织方△专:Ⅰ二0l言Ⅰ工组织设计; (3)负责本工程的劳功力纟[i



织和机械设备组织 ; (4)经发包人同意分包的专业工程 ,项 目经理参与选择并使用具有相应资质的分包人 :

(5)合同约定由承包人采购的材料、工程设备,项 目经理参与选择物资供应单位; (6)在 授权范臣内协

调与项目有关的内、外部关系; (7)负 责与发包人、监理人办理设计变更、现场签证等手续,及时办理本

工程相关索赔; (8)负责签收发包人、监埋人往来函件 ,承包人的要求、通知均应以书面形式由承包人项

目经理签字并加盖承包人公司公章后递交发包Δ3 (9)代表承包人接受监理工程师或发包人现场代表发出

凼整玉皿扌宣仝♀但苤经承包人盖童同意不得以承包人名义向外融资、 采购材料设备、 租用建筑周转材料、

雇佣劳动力、签订分包合同等从事一切为承包人设立义务或责任的行为。

关于项目经理每月在施工现场的时问要末: 不少于 22个工作日,若项目经理每月在岗时间少于 22个

工作日,发包人有权更换项 目经理 ,由此造速的一切损失由承包人承担。

承包人未提交劳动合同,以及没有为项 Fl经理缴纳社会保险证明的违约责任: 承包Δ不提交上述文

件的,项 目经理无权履行职责,发包人有权耍求更换项 目经理,由此增加的费用和延误的工期由承包人承

担。

项目经理未经批准,擅自离开施工现场的违约责任 :项 目经理每月在岗带班时间不得少于 22天。未经

发包人同意或正当理由,项 目经理每闩在岗带班时间少于 22天的,少在岗带班一天 ,发包人有权处违约金

5OO元/日 (人民币)。

32.3承包人擅自更换项 目经理的违约责任:承包人项目经理必须与承包人投标时所承诺的人员一致 ,

并在 (开工日期 )前到任。在监理人向承包人颁发 (竣工证明材料名称 )前 ,项 目经理不得同时兼任其他

任何项目的项目经理 (符合桂建管 (⒛ 13〕 lT号和桂建管 〈⒛ 14)25号 文除外 )。 未经发包人书面同意 ,

承包人擅白更换项目经理的视为违约,违约伞处 10000元 /人·次 (人民币)。

3.24承包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更换项目经理的违约责任:因承包人项 目经理不称职,发包人要求调换

而未及时调换的,视为承包人违约 ,必须向发包人交纳处罚金 5000元/人·次 (人民币)。

3,3承包人人员

3.3.1承包人提交项目管理机构及施I△场管理人员安排报告 (格式见合同附件 6)的期眼:开二前 7

日丨内。

3.3,3承包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扌寺t换 }耍 :I工管胛人员的讳约责仟:囚承包人卞要施T管苎人员不“职。

发包人要求调换而无正当理由拒绝扌∶t换或未Ⅱt时调换的,视为承包人违约,必须向发包人交纳处扣伞,处

罚标准:技术负责人 3000元/人 ·次 (人民币∫;专业工程师 1000元 /人·次 (人民币)。

3.3.娃 承包人主要施工管理人员高{tI现 场的批准要求:经建设单位及监理单位批准同意后 :

3.3.5承包人擅自更换主要施二
==∴
、△的违约责任:顶 目技术负责人、专职安全员及其承ⅠⅡ其它

在场管理人员未经发包人书面同意不 i主△
=△
换 ,擅 自更换项目技术负责人处 3000元/人忄廴丿、天「Ⅰ)违



约金;擅 白更换专职安全员处 10OO元 /人·次 (人民币)违约金;擅 自更换其它在场管理人员处 500元/人·

次 (人民币)违约金。

承包人主要施工管理人员擅自离开施工现场的违约责任:未经发包人同意,项 目技术负责人擅白离岗

的2视为丞包人违约,发包人有权处违约金 500元 /人 2次 〖Δ民FF);未经发包人同意,专职安全员擅自

离岗的,视为承包人违约,发包人有权处违约金 500元 /人·次 (人民币);其它在场管理人员擅自离岗的 ,

视为承包人违约,发包人有权处违约金 300元 /人·次 (人民币)。

3.5分包

3.5.1分包的一般约定

禁止分包的工程包括: 除劳务工程外 。

主体结构、关键性工作的范围:~莹止分包 。

3.5.2分包的确定

允许力包的丐业工程包拓: 劳务工程 。

其他关于分包的约定 :

(1)除前款约定的分包内容外,经过发包人和监理人同意,承包人可以将其他非主体、非关键性工作

分包给第三人,但分包人应当经过发包人和监理人审批。发包人和监理人有权拒绝承包人的分包请求和承

包人选择的分包人。本项目分包人主要施I管理人员名单详见合同附件 7。

(2)在相关分包合同签订并报送有关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后 7天内,承包人应当将一份副本提交给

监理人,承包人应保障分包工作不得再次分包。

(3)未经承包人和监理人审批同意的分包工程和分包人,承包人有权拒绝验收分包工程和支付相应款

项,由此引起的发包人费用增加和〖或)延误的工期由发鱼Δ丞担。

3.5。 4分包合同价款

关于分包合同价款支付的约定: 分包工程价款由承包人与分包人 (包括专业分包人)结算。发包人

未经承包人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分包人 (包括专业分包人)支付相关分包台冂项下i勺任何工程款项。因

发包人未经承包人同意直接向分包人 (包括专业分包人)支付相关分包合同项下j勺 俘可工程款项而影响承

包人工作的,所造成的承包人费用

3,6工程照管与成品、半成品保护

承包人负责照管工程及工程相关的材料、工程设备的起始时间:自 发包丿、向承L人移交施工现场之日

起,到颁发工程接收证书之日止。

承包人负责照管工程及工程相关的材料、工程设备的范围:除承包人自扌i;Lt∶司内的材料、工程设

备外,也有义务照管与本项目相关的由发包人另行发包的其他专业工程设备 :△肓 丈各避免囚白身的原因



造成对其他承包人的成品、半成品的损坏、污染。

3.7履约担保

承包人是否提供履约担保: 否 。

承包人如需提供履约担保的形式、金额及期限的:在收到中标通知书后,承包人须在 30日 内向发包人

足额提交合同价款的幽的现金或银行保函或保证保险的履约担保 (格式见合同附件 8)。 履约担保的有效

期应当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发包人签认并由监理人向承包人出具 (竣工证明材料名称)之 日止。如果承

包人无法获得一份不带具体截止日期的担保,履约担保中应当有 “变更工程竣工日期的,保证期间按照变

更后的竣工日期做相应调整
”
或类似约定的条款。

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并对验收发现的问题完成整改后的 7个 日历天内,承包人可向发包人申请退还履约

保证金。发包人应在收到申请之日起 28个 日历天内扣减承包人赔偿金和其他应从承包人扣回的款项后 ,将

履约保证金退还给承包人 (无息 )。

4,监理人

4.1监理人的一般规定

关于监理人的监理内容: 检查施工承包人工程质量,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及组织机构人员资格;审查施

工承包人员提交的施工进度计划及工程施工范围内所有内容。

关于监理人的监理权限:代表发包人对工程施工相关事项进行捡查、查验、审核、验收,并签发相关

指示,但监理人无权修改合同,且无权减轻或免除合同约定的承包人的任何责任与义务 :1、 在发出血二旦

度计划和施工方案说明以及有关能引起工程费用实际增加 (减少 )或延长工期的指令前,应得到发包人的

书面批准。2、 监理工程师在向承包人发出有关技术规范的重大变更或有关变更合同条款的任何指令前均应

获得发包人书面批准。3、 工程实际竣工日期提前或超过工程承包合同规定的竣工期限的签证之前廑得到发

面批准。不管通用合同条款如何约定,监理人履行须经发包人批准行使的权利时,应当向承包人出示其行

使该权利己经取得发包人批准的文件或者其他合法有效的证明 。

关于监理人在施工现场的办公场所、生活场所的提供和费用承担的约定:            。

4.2监理人员

总监理工程师 :

姓  名:卫 ;

职  务: /;

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号: /;

联系电话:卫 ;



电子信箱:卫 ;

通信地址:卫 ;

关于监理人的其他约定:⊥ 。

4.4商定或确定

在发包人和承包人不能通过协商达成一致意见时,发包人授权监理人对以下事项进行确定:五 ;

5.工程质量

5.1质量要求

5.1.1特殊质量标准和要求: 工程质量达到国家验收合格标准 ε

关于工程奖项的约定: 无 。

5.3隐蔽工程检查

5.3.2承 包人提前通知监理人隐蔽工程检查的期限的约定:任何部位的隐蔽工程需要覆盖或隐蔽前 ,承

包Δ均应提前 48刂 `时通知发包人、监理工程师和质量监督站进行中间验收并拍照!没直发鱼Δ.监理工

程师和质量监督站的批准,均不得隐蔽或验收。对相关单位所提出涉及工程质黾、宝全筐理笠在在凵题吐

必须进行整改,承包人应在监理人及相关人员指示的时间内修正返工后,由 l监理人及相关人员重新检查。

否则发包人按规定有权进行经济处罚。

监理人不能按时进行检查时,应提前 24小时提交书面延期要求 e

关于延期最长不得超过: 48刂、时。

6.安全文明施工与环境保护

6,1安全文明施工

6.1.1项 目安全生产的达标目标及相应事项的约定: 按照国家及地方安伞文明施工的有关规定执行 。

关于安全文明施工奖项的约定: 承包人应当负责统一管理施工场地的治安保卫事项,履行合同工程

的治安保卫职责 。

6.1.4关于治安保卫的特别约定:承包人应承担施工安全保卫工作及非T芟 i司施工照明的责任,承包人

应采取一切合理的预防措施,防止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事故,费用由承包人承担。承包人生活设施及施工

场应白费配备消防设备,防止火灾发生。

关于编制施工场地治安管理计划的约定: 开工前 7天内承包人鲟卡:施 ⒈场地治安管理计划和突发治

安事件紧急预案。

6.⊥。5文 明施工

合同当事人对文明施工的要求:按照国家及地方安全文明施工的仃大赵定执行。

6.1.6关于安全文明施工费支付比例和支付期限的约定:专款专△=乓Ⅱ按 《广西壮族自治区建筑工



程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费及管理细则》 (桂建质 (⒛06)22号 )和桂林市建规 (⒛07)131号文及市律

规 (⒛Os)224号文相关规定执行。

(3)支付约定:                 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费及管理细则》 (桂律质

(⒛06)22号 )和桂林市建规 (⒛07)131号文及市建规 〔⒛08)224号文相关规定执行。

6.2职业健康

6,2.3扬尘防治:严格执行市住建 【2016】 71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市建筑工地扬尘治理工作的通知》

的相关规定。关于扬尘防治费支付比例和支何期限的约定为:市住建 (⒛ 16)34号文规定 。

6.3环境保护因施工需要,经发包人批准,由承包人办理有关施工场地交通、环卫和施工噪音管理等

手续,费用由承包人负责。

经过城市道路的施工车辆 ,,必须按交警、城管、运输等部门相关规定执行。由于施工车辆造成的道路、

环境等污染,其责任和费用均由承包人承担 c

环保工作的约定:发鱼人鱼匮办理有关环倮报批手续。在施工期间对环培 l^要影响旱棚‘槭声和痨7k、

废渣、尘埃,对此承包人应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和严格管理,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污染物排放前必须处

理,达到排污标准后再排放。严禁把污染物直按排入江中。控制标准: 《地面环境质量标准》GB3B3B88Ⅱ 。

施工完毕后,承包人应及时将被破坏的场地,遵照监理工程师的指示进行清理、修正,并根据实际情况将

场地恢复到原有状态,费用白理。

7.工期和进度

7.1施工组织设计

7.1.1合同当事人约定的施工组织设汁应包括的其他内容:(1)管理人员名单,含职称、职务并附相关

人员崮位证书等复印件; (2)施工进度汁划包括总进度计划、分阶段和分项进度计划、设备材料人员进场

计划;施工方案说明包括分部、分项工程或jL枵书位的名称及施工顺序和方法: (3)国家及地方有关规定

应当提交的内容。

7.1,2施工组织设计的提交和修改

承包人提交详细施工组织设计的期限的妁定: 合同签订后14天 内,最迟不得晚于开工通知载明的开

工日期前7天  。

发包人和监理人在收到详细的施工纽爿设计 i确认或提出修改意见的期限:收到施工组织设计后 7天

内确认或榇出修改煮 卯‘。

7.2施工进度计划

7.2.2施工进度计划的修订

(1)发包人和监理人在收到修订的迄Ij≡ ;汁划后确认或提出修改意见的期限:自 监理人收到承包人



报送的相关进度计划后 7天内。

(2)承包人编制分阶段或分项施工进度计划和施工方案说明的内容 :包含但不限于月进度计划、原地

而测量方案、不良妯慕 /txi早方案等。

(3) 承包人报送分阶段或分项施工进度计划和施工方案说明的期限: 月进度汁划于上月 30日 前提

交,分顶旆工讲唐计戈丨和旃△方案涕明应不迟干该分项工稗旆I前 14天揉变。

7.3开工

7.3.1开工准备

关于承包人提交工程开I报审表的期限: 7天  。

关于发包人应完成的其他廾工准备工作及期限:  7天  。

关于承包人应完成的其他开工准备工作及期限:  7天  。

7.3.2开工通知

因发包人原因造成监理人未能在计划开工日期之日起⊥ 天内发出开工通知的,承包人有权提出价格调

整要求,或者解除合同。

7.4测量放线

7.4.1发包人通过监理人向承包人提供测量基准点、基准线和水准点及其书面资料的期限:开工通知载

明的开工日前 7天 ,承包人进入工地后进行现场书面交桩。水准点、座标控制点交验完毕,即 由承包人负

责保护,此后由于破坏或失准带来的重新测量、放点费用及由此造成的其他损失均由承包人负担 : 承包人

应于开工通知后七天内Ⅰ见场胶验 ,并根据国家测绘基准、测绘系统和工程测量技术规范 ,按上述基准点 (线 )

以及合同工程精度要求,测 设施 t控制网,三方做好签认工作:承包人应于开工前 3天 ,许在工程竣工后

将施工控制网点移交发包人 c

7,5工期延误

7,5.1因发包人原彐导致工钥延误

(7)因发包人原因导玫工∶轩j延误的其他情形:无 。

7.5.2因承包人原彐导致工期延误

双方约定经监理If呈 i币△认,工期相应顺延的情况: 非承包人原因导致的I期廷误 ,合同工期相应

顺延。

因承包人原因造成I期 t误 ,逾期竣I违约金的计算方法为:非上述原因,承包人不讫按合同约定的

时间竣工,承包人应承扫违妁责汪,并应向发包人支付误期赔偿费 (每天赔偿金颂为台E|个款扣除社会保

险费、发包人材料价款、智△÷∶z工程、暂列金额后的万分之四),误期时间从扎定交I彐 期起直到全部

工程或相应部分工程竣△△汶△ i签章日期之间的天数 (扣除发包人批准顺延的 Ti△ |=攴包人可从应向

18



承包人支付的任何金额中扣除此项赔款费或其他方式收回此款,此赔偿款的支付并不能解除承包人应完成

工程的责任或合同规定的其他责任。如非承包人原因造成工期延误则承包人须在规定的时间内提出书面意

见,逾期则视为承包人自行放弃。由于承包人原因造咸本工程延期三个月的,除按上述标准赔偿给发包人

外,发包人有权中止合同,并依法追究承包人的违约责任,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均由责任入负责。

因承包人原因造成工期延误,逾期竣工违约金的上限:结算价扣除社会保险费、发包人材料价款、暂

估专业工程、暂列金额后的 3%。

7,6不利物质条件

不利物质条件的其他情形和有关约定: 一周内非承包人原因,停水、停电、停气造成停工连续超过 8

小时:重大设计变更和工程量增加;发包人手续不全致使施工不能正常进行;发包人未能按约定时间支付

工猩盅致篮苴王不能正常进行的;非承包人原因的政府及发包入有关的停工通知,以上不利物质条件延误

工期的相应延长工期,因发包人原因给承包人造成损失的由发包人相应赔偿承包人,属政府不E坯境等原因

的,双方协商处理。

7,7异常恶劣的气候条仵

发包人和承包人同意以下情形视为异常恶劣的气候条件 :

(1)10级 以上持续 1天的大风 ;

(2)暴雨级以上持续 2天的大雨 :

(3)当地 6级 以 ⒈的破坏 `降 lfJ霹 :

(4)⒛ 年以上未发生过的持续 2天的高温天气 :

(5)50年 以上耒发生的持续 2天的低温天气。

施工场地受淹超过发包人提供设计图纸指明的设计洪水位以及因天气原因无法施工并经监理确认引

起延误的情况9承包人有权要求发包人延长工期,但对上述几种情形,对工程施工造成影响和灾害的,需

提供政府相关部门对不可抗力认定的证明材料为依据。

7.8暂停施工

7.8.2承包人原因引起的暂停施工

承包人承担暂停施工责任的其他情形 :(1)怖胛I稗师为倮讦T程质景和旆T安伞所指今的堑停施丁 :

(2)因质量安全隐患或事故,被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及安全生产监督责令暂停施工或白行暂停施工: (3)

因承包人违反规范或任何工程质量不合格而进行返工、重建、修建的工期; (4)未按设计要求进行施工、

或因施工组织方案不可行导致发包人未能按时审批而影响开工的; (5)工程验收不合格发现存在质量问题

或技术问题需要修改的; (6)承包人与发包人未能在约定时间内达成一致而暂停施工 ; (7)工程质量未

达到等级标准要求 ,发包人要求承包人返工的; (8)承包人因农忙时期而暂停施工 ;综述其工期不予顺延 ,



责任自负。

因承包人责任暂停施工延误施工时机而导致遭遇不利条件物质条件和异常恶劣的气候条件、不可抗力

造成的工期延误和费用增加由承包人承担。

7.8.5暂停施工后的复工

监理人发出复工通知后,监理人应和承包人一起对受到暂淳施工影响的工程、材料和工程设备进行检

查。承包人负责修复在暂停施工期间发生在工程、材料和工程设备上的任何损蚀、缺陷或损失,修复费用

由承担暂停旆工责仟的青仟人承相。

7.9提前竣工

7.9.2提前竣工的奖励: 无 。

8.材料与设备

承包人采购材料和设备的约定 :

8.2承包人采购材料与工程设名

除己标价工程量清单 《发包人提供主要材料和工程设备一览表》 (表 21)中明确的材料、工程设备外 ,

由承包人负责材料和工程设备的采购、运输和保管。 《承包人提供主要材料和工程设备一览表》 (表 22)

见已标价工程量清单。

8.4材料与工程设备的保管与使用

8.4.1发包人供应的材料设备的保管费用的承担:发包人供应的材料和设各经三方验收合格后,保管费

用由承包人承担。

8.6样品

8.6.l样品的报送与封存

需要承包人报送样品的材料或工程设备,样品的种类、名称、规格、数量要求:主要材料涉及品种、

款式、颜色等方面内容的,承包人在进货前需将货物样品1报送 :∶ i理或发包人现场办公室,待设计及发包人

确认样品,并封存样品后,承包人方可订货。除上述材料外招 f JN文件和招标工程量清单中对材料、设备有

档次或质量要求的,按招标文件和招标工程量清单确定:其池rJ合同各方协商确定。

8.8施工设备和临时设施

8.8.1承包人提供的施工设备和临时设施

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的其他独立承包人和监理人指示∴i他人提供条件外,承包人运入施工场地的

所有施工设备以及在施工场地建设的临时设施仅限于:HF台EΙ程。承包人用于本工程的主要机械设备清

单见合同附件5。

关于修建临时设施费用承担的约定 :



①承包人的临时用地 (含项目部驻地等)租用费 (含拆迁补偿 )、 临时用地的环保、恢复、临时用地

的青苗补偿及地面附着物拆除等费用均由承包人负责,以上费用在投标报价中综合考虑。

∷2丞鱼人负责合同实施期间墓合同段内临时交通道路和交通设施的修建、维修、养护和交通管理工作 ,

并承担一切费用。

③承包人修建的临时道路和交通设施,应免费提供给发包人、监理工程师和其他合同段的承包人使用 ,

如共同使用的路基损坏严重,发包人或监理工程师将负责通知有关承包人共同出资修复2羞使圉频率相差

悬殊,则按比例分摊。

④承鱼Δ在发包人拟开发区旦凼己经搭设的施I现场办公等临时设施,一旦发包人因开发需要2通知

承包人搬迁、拆除的,承包人应无条件在规定期限内搬迁、拆除,发包人不另行支付搬迁、拆除等费用。

承包人自行解决民工住宿问题,并承担因此而增加的交j亟 费用、工人生产降效笠相关费用。

8.8,2发包人提供的施工设备和临时设施

发包人提供的施工设备和临时设施: 无 。

发包人提供的施工设备和临时设施的运行、维护、拆除、清运费用的承担人: 承包人 。

9.试验与检验

9.1试验设备与试验人员

9.1.2试验设备

沲工现场需要配置的试验场所: 由承包人承担,所需费用包含在投标报价中 。

施工现场需要配备的试验设备: 由承包人承担,所需费明包含在投标报价中 。

施工现场需要具备的其他试验条件: 由承包人承担,所需费用包含在投标报价中 。

9.4现场工艺试验

现场工艺试验的有关约定: 按通用条款执行 :

9.5检验费用

限据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 (建设部令第 l ll:)以 及 《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工程质量检测

胥三砚定》 (桂建管 (⒛ 13)11号 )规定,工程质量检测业 ;由发包人委托有相应资质的检测机构检测。

责△从发包人的项目律设经费中支出并苜接支付给 |{冫氵ⅡI桕 卞ⅠJ,不计入合同价款内^

10,变更

10.1变更的范围

关于变更的范围的约定:施工期间因不可预见口素或发己人要求所发生的工程量增减 (由变更、签证

Ⅱ△ ),其工程量按实际发生并经监理工程师及发包丿、△Ⅰ∷、可,工程变更综合单价按专用条款第 10.4点

|1t执行。



10.3变更程序

10.3.1国有投资项目:

⑴设计变更和工程签证,按各市政府或相关部门的规定办理。属不可抗力 (自 然灾害、突发事件等 )

造成变更的,按特事特办原则予以办理。

⑵发包人在实施项目过程中,若发生单价变动,由发包人、监理单位、承包人及其他相关单位共同商

定并签字确认。

(3)当 合同规定的合同价款调整情况发生后,承包人未在规定时间内通知发包人,或者未在规定时间内

提出调整报告,发包人可以根据有关资料,决定是否调整和调整的金额,并书面通知承包人。

10.3,2非 国有投资项目: 同通用条款。

10.4变更估价

10.4.1变 更估价原则

关于变更估价的约定: (1)、 投标报价中己有适用于变更工程的综合单价 ,按己有的综合单价; (2)、

投标报价中有类似变更工程的综合单价,可参照投标报价中类似的综合单价确定; (3)、 投标报价中没有

适用或类似于变更工程的综合单价,则有定额的套用定额计算,执行本工程编制招标控制价的参考依据 ,

其中材料价格有信息价的按合同该新增子项实施期间 《桂林市建设工程造价信息》中的平均价计取 (信启、

价无相关信窟、的参照信息价中桂林市的平均价),无信息价时按市场价格共同协商初步确定;此类工程结

算综合单价=按现行定额计算 (管理费、利涧取中值)的综合单价×中标下浮系数 (中标人的投标报价亡经

财政部门审核后的预算价),新增项日无定额可套用时,由发包人、承包人及监理三方共同协商初步确定 ,

最终以桂林市兴安县财政局审定或审计单位审定并经发包人及承包人双方确认的金额为准。 (4)若发包人

和监理人认为有关的工作不能以实物工程量的方法计算及估值时,则按以下的方法计算:若工程量遗单中

有计日工价目表,则以计日工价目表中相应的项目计价;若计日工作价目表中无类似项目,则按二立迹直

的价格估值。附带条件为,承包人须提交每天用于该项工作的时间的记录、相关工人的姓名及经发包人、

监理人复核的所用物料的清单。上述数据须于该项工作执行后的一星期内提交给发包人及监理人。 (5)暂

定价调整方法为:暂定材料价格部分仅调整合同实施期间材料市场价与暂定价之间的材差并计相应的规费

左L由丞包人申报单价,发包人

组织监理人、造价审核机构共同询价确定。如发包人认为材料暂估价及专业工程暂估价需要进行市场询价

的,应以询价小组 (询价小组山发包人、承包人、监理人组成)调查确认的单价为准。 (6)无约定的参照

我区现行 《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及配套定额相关规定执行。 (7) 本工程最终结算以挂丛立兰

安县财政局或发包人委托的造价咨询机构审定并经发包人及承包人双方确认的金额为准。



10.5承包人的合理化建议

监理人审查承包人合理化建议的期限:监理人应在收到承包人提交的合理化建议后 7天内审查完毕并

报送发包人,发现其中存在技术上的缺陷,应通知承包人修改。

发包人审批承包人合理化建议的期限:发包人应在收到监理人报送的合理化建议后 7天内审批完毕。

承包人提出的合理化建议降低了合同价格或者提高了工程经济效益的奖励的方法和金额为: 无 。

10.7暂估价

暂估价材料和I程设备的明细详见已标价工程量清单 《材料 (工程设备)暂估价格及调整表》(表 12乇 )

和 《专业工程暂估阶表》 (表 12司 )。

10.7.1依 法必须招标的暂估价项目

对于依法必须招际的暂估价项目的确认和批准采取第 2 种方式确定。

10.7.2不属于k法必须招标的暂估价项目

对于不属于队法必须招标的暂估价项目的确认和批准采取第⊥ 种方式确定。

第 3种方式:承包人直接实施的暂估价项目

承包人直接实施妁暂估价项目的约定: 无 。

10.8暂列金额

合同当事人关于暂列金额使用的约定: (1)己签约合同价中的暂列金额由发包人掌握使用。 (2)发

包人按照规定所阼支付后,暂列金额如有余额归发包人 。

11.价格调整

11.1市场价格波动引起的调整

市场价格波动是否调整合同价格的约定: 不调整 。

因市场阶格波动 :同整合同价格,采用以下第⒉种方式对合同价格进行调整 :

第 1种方式:采用价格指数进行价格调整。

关于各可调囚子、定值和变值权重,以及基本价格指数及其来源的约定:  / ;

第 2种方式:采 羽造价信启、进行价格调整。                               !
|

(1)关于基丨t≡ 阶咯的约定 :编制招标摔制价时采罔的当期 《梓林市建设T程造价信息》价格计算 .若     ∷

地方材料价格中没有均以 《桂林建设I程造价信息》为准。

投标人应根扦施Ι期间材料可能由于市场价格上涨 (或下跌 )因素自行考虑由此引起的风险并计入投

标报价中,投际人亡讨自己的报价承担风险,除本合同约定的钢筋、水泥、商品混凝土、沥青混凝土、碎

石、砂、片石、氵厅青、管材、石材、土方 (含购土与弃土 )等项材料价格可做调整外,其余材料价格不作

调整。



①承包人在己标价工程量清单或预算书中载明的材料单价低于基准价格的,合同履行期间材料单价涨

幅以基准价格为基础超过巩时,或材料单价跌幅以己标价工程量清单或预算书中载明材料单价为基础超过

5%时 ,其超过部分据实调整。

②承包人在己标价工程量清单或预算书中载明的材料单价高于基准价格的:专用合同条款合同履行期

间材料单价跌幅以基准价格为基础超过甄时,材料单价涨幅以己标价工程量清单或预算书中载明材料单价

为基础超过甄时,其超过部分据实调整。

③承包人在己标价工程量清单或预算书中载明的材料单价等于基准单价的:专用合同条款合同履行期

间材料单价涨跌幅以基准单价为基础超过±琨时,其超过部分据实调整。

④除专用合同约定的钢筋、水泥、商品混凝土、沥青混凝土、碎石、砂、片石、沥青、管材、石材、

土方 (含购土与弃土)等项材料外,其余材料价格不做调整。调整方法:钢筋、水泥、商品混‘凝土、沥青

混凝土、碎石、砂、片石、沥青、管材、石材、土方 (含购土与弃土)价格超过部分×中标下浮系数 (中

标人的投标报价÷预算价),该部分费用列入税前独立费。

在工程施工期间,国家及地区如有新的人工费调整政策文件出台,可按国家及地区相关文件进行人工

费调差。

第 3种方式:    /     。

12,合同价格、计量与支付

12.1合同价格形式

(1)单价合同。

本合同价款采用固定综合单价方式确定。

综合单价包含的风险范围:除工程变更、政策性调整、本合同约定的材料、设备价格变动风险以外因

素。

风险范围以外合同价格的调整方法 :

①工程变更:按 10.41变更估价原则的约定调整。

②政策性调整:按 自治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布的文件执行。

③材料、设备价格变动风险:按 t1.1的约定调整。

④其它:   /        。

(2)总价合同。

总价包含的风险范围:  /   。

风险范围以外合同价格的调整方法:  /    。

(3)其他价格方式:   /    。



12.2预付款

12.2.1预付款的支付

预付款支付比例或金额: 合同价的 30%。

预付款支付期限: 签订合同后支付 。

预付款扣回的方式:⊥ 。

12.2.2预付款担保

承包人提交预付款担保的期限: 无 。

预付款担保的形式为:  无  。

预付款担保格式见合同附件 9。

12.3计量

12,3.1计 量原则

工程量计算规则:工程的计量均以 《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 (GB50sOO—⒛13)和及其广西

壮族自治区实施细则、 《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算规范》 (GB508卫≈50862-2Q13)及 其广西塞施细则

(修订本 )、 本工稗补兖顶目清堂为准。

12.3.2计 量周期

关于计量周期的约定: 承包人每月 25日 前向监理人报送上月 ⒛ 日至本月 19日 完成的王程量报告 ,

并附具进度款申请单、已完成工稗量报表和有美资料。

12.3.3单价合同的计量

关于单价合同计量的约定: (】 )工程量清单所列的工程量,不能作为承包人按合同履行其责任依据 ,

实际施工中发生的工程量增加或减少并不影响承包人履行合同的责任 ,工程结算以完成的实际工程量为准。

(2〗 除另有规定外,工程师应按照合同通过计量来核实确定已完成的王程量和价款,承包人应徨囝该俭款

扣除保留金后的金额。当工程师要对已完工的工程量迸行计量时,应适阱地通知承包人参加。

12.3d总 价合同的计量

关于总价合同计量的约定:  /  。

12.3.5总价合同采用支付分解表计量支付的,是否适用第 ⊥2.3,娃 项 〔点价合同的计量 )约定进行计

量:豇 。

12.3.6其他价格形式合同的计董

其他价格形式的计量方式和程序: 无 。

12.娃 工程进度款支付

12.吐 ,1付款周期



关于付款周期的约定:工程款按月支付,合同内进度款支付额为己完成工程量的 8隅,工程变更部分

进度款支付额为己完成工程量的 6粥:工程竣工验收达到质量要求,合同内进度款支付至实际完成工程量

(经监理 审核、发包人同意的)的 8隅 (含预付款),合同外进度款支付至实际完成工程量 (经监理审核、

发包人同意的)的 7幽。结算经桂林市先经财政局审定后,工程款支付至结算总价的 9码 (承包人同时开

具含质保金在内的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正规发票):发包人按工程价款结算总额的 3%预留工程质量保证金 ,

待工稗缺陷责仟期满后,双方确认无质量源修问颢后源环 (干息)。

每次付款前,承包人应按发包人的要求提供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增值税发票,如发票不符合要求,发

包人有权拒收,承包人应承担因不合格发票产生的所有责任。

根据自治区办公厅 《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实施意见》 (桂政办发「20161113号 )、 《关

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工程建设领域工人工资支付专用账户管理办法的通知》(桂薪联发 [20⊥ 6]1号 )、 《桂

林市咂 旦关于落实政府投资工程项目工程款与农民工工资分帐拨款的通知》市财建 【⒛ 18】 73号等文件

规定,在伞 l× 工程 ztg设领域 ,实行人工费用和其仙I稗款分账管唧。

12.4.2进度付款申请单的编制

关于进度付款申请单编制的约定:承包人应在每个计量周期到期后的 7天内向发包人提交己完工程进

度款支付申请一式四份,详细说明此周期白己认为有权得到的款额,包括分包人已完工程的价款,内 容包

括己完工稆预算书、工稗量计算式及芳务队细捍供的民 TT资芰付讦明。

12.4.3进度付款申请单的提交

(1)单价合同进度付款申请单提交的约定:承包人应在每个计量周期到期后的 3天内向发包人提交支

付申请一式三份,承包人当月完成的产值不足合同价的 1%时 ,不支付进度款,累计至下月一并支付。承包

人应随投标文件提交不拖欠民工工资的承诺函和措施。具体支付手续按财政性资金支付程序有关规定办理。

(2)总价合同进度付款申请单提交的约定: / 。

(3)其他价格形式合同进度付款申请单提交的约定:  /  。

12.4,4进度款审核和支付

(1)监理人审查并报送发包人的期限:监理人收到承包人进度付款申请单以及相关资料后 7天内完

成宜查并报送发鱼Λ。

发包人完成审批并签发进度款支付证书的期限:收到后 7天内完成审批并签发。

(2)发包人支付进度款的期限:办理相关付款手续后的 7天内 。

发包人逾期支付进度款的违约金的计算方式:~/ 。

进度款支付方式:银行转账。

12.4.6支付分解表的编制



2.总价合同支付分解表的编制与审批: 无 。

3.单价合同的总价项目支付分解表的编制与审批 :单价项目不采用支付分解表的方式计算 ,而按 《建

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 (GB505OO-2013)广 西壮族自治区实施细则 (修订本 )》 的规定执行 c

13.验收和工程试车

13.l分部分项工程验收

13.1.2监理人不能按时进行验收时,应提前 24小时提交书面延期要求 c

关于延期最长不得超过: 48小时。

13.2竣工验收

13.2.1竣工验收条件

(3)承包人负责整理和提交的竣工验收资料应当符合工程所在地建设行政主管邙门和 (或 )扣t市建设档

案管理机构有关施工资料的要求,具体内容包括:1、 工程具备竣工验收条件,承包人按工期竣工验收有关

规定,向发包人提交符合桂林市城建档案馆归档要求内容装订成册的完整竣I资料次竣工验收报告、工程

竣工图。2、 承包Δ所提交的竣工资料必须符合 《建设工程归档整理规菹》要求,圭L玺结算审扌LL旦三i出县 鱼王

程档案验收合格证明》及建设单位接收档案资料清单证明。

竣工验收资料的份数:肆份,承包人承担竣工验收资料编制、立卷及至档案馆归档等一切费用。

承包人提供竣工图的约定:竣工验收正式通过后 15天 ,提供 4套竣工图c

13.2.2竣工验收程序

关于竣工验收程序的约定:由承包人提出申请,经监理工程师及承包人同意后,迪知各质捡及监督部

门进行竣工验收。本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双方应在验收报告上签字认可,本工程实际竣I日 期以建设、

设计、勘察、监理、施工五家单位验收小组正式验收签字日期为准。工程保修按合同弼件 3《工程质量保修

书》有关规定执行。

发包人不按照本项约定组织竣工验收、颁发工程接收证书的违约金的计算方法: 无 :

13.2.5移交、接收全部与部分工程

承包人向发包人移交工程的期限:竣 I验收整改完毕三日内 。

发包人未按本合同约定接收全部或部分工稗的,违约伞的计算方法为:每 i愈胡一丢,按 冫t妁 令同价款

算价的 3%。

承包人未按时移交工程的,违约金的计算方法为:每逾期一天,按签约合冂∫∫∴手.∶扣诤社会限l佥费、发

鱼厶材料俭款、暂估专业工程、堇 囫金额匠凼万佥之四/云 支付违红金L量亘1灵芍卞i坫 ≡∫Ⅱ勹⊥∷~。



13.3工程试车

,       13.3.1试车程序

工程试车内容: 为达到本工程的验收标准,工程范围内的设施和承包人安装的设备应进行试运行调

试,费用由承包人白行负责并己包括在投标报价中 。

.       (1)单 机无负荷试车费用由 承包人组织试运行,费用由承包人承担 ;

(2)无负荷联动试车费用由 承包人组织试运行,费用由承包人承担。

13,3.3投 料试车

关于投料试车相关事项的约定: 由承包人组织试运行,费用由承包人承担 。

13.6竣工退场

13.6.1竣 工退场

承包人完成竣工退场的期限:监理人颁发 (出具)工程接收证书后,承包人负责按照通用合同条款本项

约定的要求对施工场地进行清理并承担相关费用,直至监理人检验合格后七日内,如承包人到期后不退场 ,

发包人有权安排其他人员进行清理,费用从承包人工程款中扣除。

14.竣工结算

14.1竣工结算申请

承包人提交竣工结算申请单的期限: 具备竣工收条件后 28天内 。

竣工结算申请单应包括的内容: 竣工结算由承包人提交相关结算资料 (主要包括合同、工程量计算

书、结算书、变更设计通知单、签证单、竣工图)齐全后经监理初审、发包人审核后,最终结算以兴安县

财政局或发包人委托的造价咨询机构审定并经发包人及承包人双方确认的金额为准 。

14,2竣工结算审核

发包人审批竣工付款申请单的期限 :

工程竣工结算报告金额 发包人审查时间

1 50O万元以下 从接到竣工结算报告和完整的竣工结算资料之日起 ⒛ 天

9
乙 500万元 2000万 元 从接到竣工结算报告和完整的竣工结算资料之日起 30天

3 2000万 元 -5000万 元 从接到竣工结算报告和完整的竣工结算资料之 日起 丛5天

4 5000万元以上 从接到竣工结算报告和完整的竣工结算资料之日起 60天

因承包人提供的结算资料不完整而需要补充或承包人不按时对账耽误时间时,审查时间应相应顺延。

发包人完成竣工付款的期限:结算审核报告出具后且审核完承包人的竣工付款申清单 30天 内。

关于竣工付款证书异议部分复核的方式和程序:存在异议的部分,由承包人核对后对异议部分进行书



面描叙,并交由发包人再次审定。

14.4最终结清

14.4.1最终结清申请单

承包人提交最终结清申请单的份数:一式四份 。

承包人提交最终结算申请单的期限:缺陷责任期终止证书签发后 14天内向监理人提交 4份竣工付款申

清单及相关证明材料。

14.4.2最 终结清证书和支付

(1)发包人完成最终结清申请单的审批并颁发最终结清证书的期限:按通用条款执行 。

(2)发包人完成支付的期限: 在颁发最终结清证书后的 30天内 。

15.缺陷责任期与保修

15.2缺陷责任期

缺陷责任期的具体期限:12个月,工程竣工验收合格,自交付使用之日起计算 ,按照 《建设工程质景

程质量保修书》 。

15.3质量保证金

关于是否扣留质量保证金的约定:按工程价款结算总额的 3%作为质保金 。

15.3.1承包人提供质量保证金的方式

质量保证金采用以下第 (2)种方式 :

(1)质量保证金保函,保证金额为: / ;

(2)发包人按工程价款结算总额的 3%预留工程质量保证金,待缺陷责任期满后返还 ;

(3)其他方式:  / 。

15,3.2质 量保证金的扣留

质量保证金的扣留采取以下第 (2)种方式 :

(1)在支付工程进度款时逐次扣留,在此情形下,质量保证金的计算基数不包括预付款的支付、扣回

以Jt阶格调整的金额 ;

(2)工程竣工结算时一次性扣留质量保证伞 :

(3)其他扣留方式:  /  。

关于质量保证金的补充约定:承包人未按照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和合同约定履行质量保修义务的,发包

丿、;陕从质量保证金中扣留用于质量保修的各项支出。发包人在工程缺陷责任期满后 14天内将保修金一次

∴i二 Iql给承包人 (无 `患 )。 质量保证金的返还,并不能免除承包人按照合同约定应承担的质量保修责任和

ⅠⅠ∷厅的质量保修义务。



15.4保修

15.4.1保修责任

工程保修期为: 根据 《建设I程质量管理条例》及有关规定,约定本工程的保修期详见 《工程质量

保修书》。

i       
工程保修书具体内容见合同附件 3。

15.砝 .3修复通知

承包人收到保修通知并到达工程现场的合理时间 :1、 属于保修范围、内容的项 目,承包人应当在接到

保修通知之日起三天内派人保修c承包人不在约定期限内派人保修的,发包人有权直接安排维修,费用从

工程保修金中扣除 ,不足部分发包人有权向承包人追索。2、 发生紧急抢修事故的,承包人在接到事故通知

后,应当立即到达事故现场抢修c3、 对于涉及设备的质量问题 ,应当提出保修方案,及时更换设备,承包

人实施保修。属于涉及结构安全的质量问题 ,应当按照 《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办法》的规定,立即向当

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报告,采取安伞防范措施;由 原设计单位或者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设计单位提出保修

方案,承包人实施保修。4、 质量倮修完成后,由 发包人组织验收。5、 保修费用由造成质量缺陷的责任方

承担 。

16.违约

16.1发包人违约

16.1.1发包人违约的情形

发包人违约的其他情形:  无  。

16.1.2发包人违约的责旺

发包人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和汁算方法 :

(1)因发包人原因未能在计则开工日期前 7天内下达开工通知的违约责任:工期相应顺延。

(2)因发包人原因未能按合同约定支付合同价款的违约责任:⊥ 。

(3)发包人违反第 10,1款 {变更的范围)第 (2)项约定,自 行实施被取消的工作或转由他人实施的

违约责任: 按通用条款执行 c

(4)发包人搡供的材料、工秆没各的规格、数量或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或囚发句l人原囚导致交货日

期延误或交货地点变更等情况的违约责任:工期相应顺延。

'(5)因发包人违反合同约定造成暂停施工的违约责任:按通用条款执行。

(6)发包人无正当理由没有在约走期限内发出复工指示,导致承包人无法复工的违约责任:  按通

用条款执行。

(7)其他: / 。



16.1.3因 发包人违约解除合同

承包人按16.1.1项 (发包人违约的情形)约定暂停施工满 / 天后发包人仍不纠正其违约行为并致使

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承包人有权解除合同。

16.2承包人违约

16.2,1承 包人违约的情形

承包人违约的其他情形:按通用条款执行 。

16.2.2承包人违约的责任

承包人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和计算方法 :

(1)承包人未按本合同通用条款第 16.2.1(2)、  (3)条 内容完成的,承包人无条件返工处理,修复

至工程质量要求并承担相关费用,并在发包人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返工,否则发包人有权扣罚该分项工程 10%

的工程款作为处罚。

(2)承包人有本合同通用条款第 16.2.1(6)条情形的,或经监理人检验认为修复质量不合格而承包

人拒绝再进行修补的,发包人将扣除承包人全部质量保证金。

(3)承包人有本专用合同条款 3.2、 3.3条违约责任的,发包人有权扣除承包人的违约金。违约金金

额均在承包人的履约保证金及计量支付款内扣除。监理人预先下发含有罚款意向的指令,如承包人不及时

采取措施纠正,则在指令下j厶后十五天下发罚款通知书 (不再陈述罚款理由)。 承包人在合同期内,完成

合同规定的全部工程,且质量合格,在本工程施工竣工验收后十五天内可申请返还全部或部分罚款,返还

金额由监理人审核,发包人批准e罚款金额返还时不包括银行利息。承包人履约保证金被罚款后由发包人

从最后一次计量支付时扣除相应金额补足履约保证金。

16.2.3因 承包人违约解除合同

关于承包人违约解除合同的特别约定:承包人有违反以下情况之一的,发包人有权解除合同,并没收

其全部履约保证金。

(1)承包人无正当理由不按廾工j邑知的要求及时进场组织施工和不按签订协议书时商定的进度计划有

效地开展施工准备,造成I期延误的 ;

(2)承包人违反本合同通用条款第 3.5条姗宗私自将合同或合同的仟何部分或任何权利转计给其他'人 .

或私自将工程或工程的一部分分包LH去的 ;

(3)未经监理人批准,承包人翟、自将己按投标文件承诺进入工地的工程设备、施工设备、临时工程或材

料撤离工地的;

(4)由于承包人原因拒纥枝仝「迕度计划及时完成合同规定的工程 ,而又未采取有效措施赶上进度,造

成工期延误的 ;



(5)承包人否认合同有效或拒绝履行合同规定的承包人义务,或由于法律、财务等原因导致承包人无法

继续履行或实质上己停止履行合同的义务的 ;

(6)合同签订之日起十五日内,承包人无法按合同规定及投标文件的承诺进场经监理工程师认可的全部

人员和机械的。

发包人继续使用承包人在施工现场的材料、设备、临时工程、承包人文件和由承包人或以其名义编制

的其他文件的费用承担方式:  协商决定  。

17,不可抗力

17.1不可抗力的确认

除通用合同条款约定的不可抗力事件之外,视为不可抗力的其他情形: (1)、 6级以上地震; (2)、

10级 以上持续 1天的大风: (3)、 暴雨级以上持续 1天的大雨; (4)、 50年以上未发生过,持续 2天的

高温天气; (5)、 50年以上未发生过,持续 2天的低温天气; (6)、 50年以上未发生过 的洪水; (7)、

战争、敌对行动 (不论宣战与否 )、 入侵、外敌行动; (8)、 暴乱、骚乱、叛乱、革命、暴动,或军事政

变、篡夺政权、内战等; (9)、 由于任何有危险性物质所引起的离子辐射或放射性污染; (10)、 以音速

飞行的飞机或其他飞行装置产生的压力波; (11)、 对以上几种形式,应以造成灾害和影响施工为准。

17.4因不可抗力解除合同

合同解除后,发包人应在商定或确定发包人应支付款项后 30天 内完成款项的支付。

18.保险

18.1工程保险

关于工程保险的特别约定:承包人应投保建筑工程一切险并承担与之相关的所有费用。

18.3其他保险

关于其他保险的约定:承包人根据市建协字 【⒛09】 3号文必须为施工现场从事施工的所有作业人员和

管理人员办理意外伤害保险,并支付保险费。

承包人是否应为其施I设备等办理财产保险: 按通用条款执行,无特殊约定 。

18.7通知义务

关于变更保险合同时的通知义务的约定: 变亭应诵知当喜人 。

zO.争议解决

⒛,3争议评审

合同当事人是否同意将工程争议提交争议评审小组决定: 不同意 。

⒛。3,1争议评审小组的确定

争汉评审小组成员的确定:      /



选定争议评审员的期限:        /

争议评审小组成员的报酬承担方式:_    /     。

其他事项的约定 :

⒛,3.2争议评审小组的决定

合冂当事人关于本项的约定:~卫

⒛。吐仲裁或诉讼

因合同及合同有关事项发生的争议,按下列第  (2)  种方式解决 :

㈠ )提请 / 仲裁委员会按照该会仲裁规则进行仲裁 ,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合同双方均有约束力。

(2)向  桂林市本工程辖区内  ~人民法院起诉。

21.补充条款

211发包人按节点足额支付工程款后,一旦其承包的建设工程项目中出现拖欠农民工工资情况的,由

主管部闸从其下一节点工程款中扣除先予支付。

21,2承包方采用新工艺新材料Ⅱ必须在使用前 2个月,向发包方提交相关的技术资料、发明专利、

产品订E书、样品及应用的实例、单价组成等有关资料;经发包方、设计单位认可后方可使用,凡未经批准

擅自陵FJ者除费用自行承担外还应赔偿发包方由此引起的经济损失。

21,3赶工费、夜间施工费由投标人结合自身企业的实际情况及对施工现场的考察、提供的图纸等各方

面的资料自行报价,并包干使用,今后不作任何调整和签证。

211根据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 (建设部令第 141号 )以及 《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工程质

量检测言理规定》 (桂建管 (⒛ 13)11号 )规定,工程质量检测业务由招标人委托有相应资质的检测机构

检测:费用从招标人的项目建设经费中支出并直接支付给检测机构,不计入合同价款内。

21o发包人需要持散装水泥、多孔砖、砼砌块的材料发票原件到政府有关部门办理退款手续 ,承包人

必须及「i提供。否则,发包人有权按政府有关部门收缴标准及数额在承包人工程款中扣罚。

2⊥ 7由于承包人不能按时提供属承包人应提供的文件导致发包人不能及时办理施工许可证,所有造成

古1后 果「l承包人承担责任。造成发包人损失的,承包人应赔偿发包人损失。

213已完工程成品保护的特殊耍求及费用承担: 卩竣TT程未交付发包'人之前.承包人负责已完工

程iⅡkJ丨保护工作,保护期间发生损坏 ,承包人自费予以修复。工程已交付发包人或发包人提前使用后的

损坏及|T需的修理费用、 工程成品毁损的风险, 由发包人承担。 若发包人要求承包人采取特殊措施保护

i勹 ,:;丨 文包人就保护的工程部位和相应的追加合同价款另外进行协商。

=iⅡ
材料严格保证质量,相 同类型材料质量应一致,若发现有材料以次品冒充,则该部分所有材料均

厶∴亠t理 彐̂须重新更换合格材料才能使用。



21.10承包人必须配合监理工程师和发包人派驻工程师的工作,一切签证事宜均须在规定的时间内作

出书面签证申请,过期补签无效,发包人超过规定期限没有签证的视为此签证发包人己同意c夜问施工增

加费 (含夜间加班加点)已包含在合同价款内,施工期间不予再签证。

21.11承包人有以下情形之一者,视为违约,发包人有权依法解除合同,没收其全部履约倮证金,承

包人还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① 经有关建设主管部门鉴定确认,承包人有挂靠行为。

② 转包工程,以牟取转让费、管理费。

③ 自签订合同之日起 15日 内,因承包人责任无法组织合同规定的人员、机械进场或进场人员机械与

合同严重不符。

21.12工程竣工验收通过后 14天之内,承包人必须将临时工棚、建筑垃圾等全部清理出现场,否则

从第15天起,每天处以1000元罚款且不办理结算。

2113凡进入本工程工作的妇女应持有计生证、否则不准安排工作,禁止使用童工。

21.14如因政策性原因或者项目暂时 (或永久)取消导致开工延误或无法开工,发包人不支付承包人

任何赔偿或补偿,并可根据政策要求或项目情况延时开工或取消部分合同内容。

21.15承包人应自行协调与施工现场周边及村民的关系,确保项目施工顺利进行。发包人不再支付承

包人因协调施工现场周边及村民关系而发生的任何费用。如因征地拆迁造成的问题由由发包人负责牵头解

决。



附件 :

工程质量保修书

发包人 (全称): 兴安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承包人 (全称):珈 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为保证兴安县 2∞5年国、省、县、乡道交通安全设施提升项目工程 在合理使用期限内正常使用,经

发包人、承包人协商一致签订本工程质量保修书。承包人在质量保修期内按照有关管理规定及双方约定承

担工程质量保修责任。

一、工程保修范围和内容

质量保修范围为施工图纸所包括的工程内容,具体质量保修内容双方约定如下: 承包方所承包施工的

0

二、质量保修期

质量保修期从工程实际竣工验收通过之日算起。分单项竣工验收的工程,按单项工程分别计算质量保

修期。    ·

根据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及有关规定,工程的质量保修期如下 :

1.桥梁工程为 桥梁隧道主体结构工程为设计文件规定的合理使用年限 (建议桥梁隧道主体结构工程

为设计文件规定的合理使用年限);

2.道路工程为 2年 (建议路基、路面、桥面为 2年 );

3,排水 (雨水)工程为 3年 (建议道路I程中的排水工程为 3年 );

4.绿化工程为 单位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 1年 ;

5.地下防水工程为 5年 (建议为 5年 );

6.其他附属工程为 2年 ;

7.其他项目保修期限约定如下: 本工程其余项目质保期均为两年,质量保修规范如国家有新规定 ,

则按新规定执行 。

质量保修期自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

三、缺陷责任期 |\

工程缺陷责任期为 12个月 (最 K不超过 2娃 个月),缺陷责任期自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单 ∴

位工程先于全部工程迸行验收,单位工程缺陷责任期自单位工程验收合格之日起算。

缺陷责任期终止后,发包人应退还剩余的质量保证金。

四、质量保修责任

1.属于保修范围、内容的项目,承包人应当在接到保修通知之日起 三 天内派人保修。承包人不在



约定期限内派人倮修的,发包人可以委托他人修理,修理费用从质量保证金内扣除 c

卜̈ 、    2。 发生紧急事故需抢修的,承包人在接到事故通知后,应当立即到达事故现场抢修。

∷∷
∶ ∷
∷∷1  3。 对于涉及结构安全的质量问题,应当按照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规定,立即向当地建设行政

氵:  
∶重

管

髻:】量Il∶∶

艮告,采取安全防范措施,并由原设计人或者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设计人提出保修方

Ⅱ

·
∷  ∶  4.质 量倮修完成后,由发包人组织验收。

五、保修费用

保修费用由造成质量缺陷的责任方承担。

六、双方约定的其他工程质量保修事项: 1。 承包人未按照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和合同约定履行质量保

修义务的二~发包人有杖从质量保证金中扣留用于质量保修的各项支出。

2.质 景倮证金比例:工程结算价的 3%。

3,质量倮证金返还:发包人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满壹年后 14天内将倮修金 (无启、)的返回给

承包人,质量倮讠正伞的返还,并不能免除承包人按照合同约定应承担的质量保修责旺和立履行的质量保修

义务 。

工程质量保修书由发包人、

修期满。

承包人在工程竣工验收前共同签署,作为施I合同附仵,其有效期限至保

发包人 (公章 ): 承包人 (公章)∶

地 址 :

嚣C黔
法定代表人或委蠛蔽磕久

(签字或盖章 j:

法定代表人或委

(签字或盖章):

电 话: ⊥5777380227电 话 :

地 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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